
证券代码：

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16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由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

6

月

29

日、

7

月

2

日，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

票将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开市起停牌一小时后复牌。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就此情况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

201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发布了《

201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修正后，公司

2012

年半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5,000

万元

~5,500

万元。 该公告对公司近日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了较大波动影响，公司在公告中对此次业绩修正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同时部分媒体

也就该情况进行了相关报道或转载。

2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3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久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泰湘、赵福君在本公

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4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１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９０３１

债券简称：巨轮转

２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二季度股本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进

入转股期，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午收市，共计

３３

，

４００

元“巨轮转

２

”（代码：

１２９０３１

）转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４

，

１２６

股，占本次债券发行总股本的

０．０１％

。目前，巨轮转

２

尚有

３４９

，

９６６

，

６００

元在市场流通，占巨轮转

２

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

。按照有关规定，现将

２０１２

年

第二季度股本变动情况披露如下：

２０１２

年第二季度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本季度增减

本次变动后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股数

占总股本比

例（

％

）

公积金

转增股本

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可转债

转股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１１３

，

３９４

，

７５０ ２７．４８ ０ －４９

，

３４７

，

３７５ ０ ６４

，

０４７

，

３７５ １５．５２

１

、 境内法人

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境内自然

人持股

１１３

，

３９４

，

７５０ ２７．４８ ０ －４９

，

３４７

，

３７５ ０ ６４

，

０４７

，

３７５ １５．５２

二、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２９９

，

２２０

，

２１９ ７２．５２ ０ ４９

，

３４７

，

３７５ ６９１ ３４８

，

５６８

，

２８５ ８４．４８

三、股份总数

４１２

，

６１４

，

９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６９１ ４１２

，

６１５

，

６６０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2－015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方文生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方文生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方文

生先生辞职后仍继续在公司工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方文生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数低

于公司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因此，方文生先生的辞职至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职工代表

监事后方能生效。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完成职工监事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

作。

公司对方文生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2－016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方文生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 申请辞去职工代表监

事职务，并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蒋培进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

2013

年

7

月第六届监事会届满。

职工监事简历如下：

蒋培进先生，

1970

年

3

月生，

1989

年

9

月至

1993

年

7

月毕业于焦作矿业学院工业电气自动化

专业，本科学历，获学士学位；

2005

年

9

月至

2007

年

12

月毕业于安徽工商管理学院

MBA

专业，研

究生学历，电气工程师。

2006

年

9

月至

2009

年

1

月，金威铜业公司商务部副部长、部长；

2009

年

2

月

至

2010

年

5

月，国贸分公司副经理；

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5

月，国贸分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铜

陵有色上海国贸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2012

年

6

月至今任铜陵金威铜业公司总经理。截止

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蒋培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731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

2012-28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公司齐鲁分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以下简称

"

齐鲁分公

司

"

）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齐鲁分公司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现将协议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各方：

委托人（甲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受托人（乙方）：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企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达州化肥分公司（以下简称

"

达州化肥

"

）

达州化肥是以川东北天然气为原料，依托四川达州市天然气能源化工产业区的工业水、

电、道路、消防等公用工程设施，将齐鲁分公司第二化肥厂

30

万吨

/

年合成氨和

48

万吨

/

年尿素

主体装置拆迁， 在达州进行同规模异地重建而成， 同时进行了部分节能和环保等适应性改

造，

2010

年

1

月建成后停产至今。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为了优势互补，寻求在达州化肥项目上的合作机会，同意以托管达州化肥的方

式进行前期考察和相互了解。

（一）托管形式

1.

甲方将其投资建设的达州化肥资产， 按照现状委托乙方组成的托管管理团队进行管

理。

2.

托管期间，达州化肥资产所有权关系不变，原有人员隶属关系不变。

(

二

)

托管期限

托管期限从本协议签字之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

三

)

托管费用

双方各自承担托管期间发生的费用。

(

四

)

托管期间员工薪酬支付

达州化肥原有人员薪酬由甲方支付，乙方派驻托管人员薪酬由乙方支付。

(

五

)

生效条件及时间

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单位盖章之日（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委托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537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公告编号：

2012-036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发出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

2012

年

7

月

2

日上午

10

：

00

在山东省青岛即墨市青威路

1626

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3

名，

所持（代理）股份

11,250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

一、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刘国平女士主持，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

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提名增补邰桂礼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且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增补邰桂礼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25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详细信息详见公

司

2012

年

6

月

15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25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二、律师意见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青岛海

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2

日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12-43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关于核准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2076

号），核准了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攀钢钒钛

"

或

"

本公司

"

）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鞍钢

"

）的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与鞍钢签订了《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与鞍山钢

铁集团公司资产交割协议》，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

2

、本公司与鞍钢已分别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为交割审计基准日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出资产及拟置入资产的期间损益进行审计，目

前相关审计工作均已全部完成。

3

、对于拟置入资产涉及的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鞍钢集团香港控

股有限公司

100％

股权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100％

股权，截至本公告刊登之

日，上述三家公司

100％

股权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的相关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4

、对于拟置出资产涉及的

15

家公司股权，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对于攀钢钒钛其他本部拟置出资产，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除部分房屋、车辆的交割工作尚未

完成外，其他攀钢钒钛本部资产的交接工作均已完成，并开始由鞍钢进行日常管理。针对上述

尚未交割完毕的房屋及车辆，攀钢钒钛已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与鞍钢签订了《房产、车辆的资产

交割协议》，进一步明确：（

1

）本次拟置出攀钢钒钛本部相关房产、车辆自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产

生的任何权利义务，全部由鞍钢享有和承担，与攀钢钒钛无关；（

2

）在过渡期间，如果因相关房

产、车辆登记在攀钢钒钛名下而给攀钢钒钛带来任何损失，则鞍钢对攀钢钒钛给予足额补偿。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上述尚未办理过户的车辆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净值

9,032.20

万元，房产账面净值

11,265.53

万元，合计占同期本公司拟置出总资产账面值的

0.36%

。

本公司将继续加紧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

况。

二、必要的提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关于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泰达稳健基金份额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度约定年基准收益率公告

根据《泰达宏利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合同》中关于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之泰达稳健基金份额约定的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 泰达稳健份额约定的

年基准收益率为“

１

年期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３．５％

”，

１

年期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以基金成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 并按每年

１

月

１

日和

７

月

１

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对泰达稳健份额的年

基准收益率进行调整，年基准收益均以

１．００

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

３．２５％

，因

此泰达稳健基金份额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度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

６．７５％

（

＝３．２５％＋３．５％

）。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关于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和

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２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泰达宏利集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投资者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

Ａ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２２１０ １６２２９９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上述恢复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入）业务具体指取消对本基金单笔金额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元）的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申请限制，以及单个基金账户对

本基金的日累计金额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元）的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限制。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其

更新等法律文件，如有疑问，请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或登

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关于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和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７１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合同》、《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因境外主要市场逢节假日暂停交易， 同时为了保

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注：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美国独立日）暂停招

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恢复，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暂停期间投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本公司将不予确认。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

基金需要调整申购、赎回等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避免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2-049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50,

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15,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为

15,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为

5,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最高额为

5,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2-038

），

刊载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2

年

6

月

29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寨支行签署了两份《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合同约定

2012

年

6

月

29

日至

2013

年

6

月

28

日，对控股子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寨支行办理业务形成的负债提供最高额为

1,500

万元

的担保； 对控股子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寨支行办理业

务形成的负债提供最高额为

500

万元的担保。

2012

年

7

月

2

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

约定对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形成的

1,000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

2012

年

7

月

2

日，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四份《保证合同》，合同约

定对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

行签署《借款合同》形成的

1,000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对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借款合同》形成的

1,000

万

元负债提供担保；对控股子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与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借款合同》形成的

2,000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对控股子公司

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

署《借款合同》形成的

1,000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合同对应的贷款均为替换到期贷款，因此未增加公司对外担保额。

本次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保证合同》均在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全资子公司

--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注册资本：

9,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延安

公司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钛及钛合金材料、不锈钢、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以及技

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77,119.39

万元， 总负债

65,848.22

万元， 净资产

11,271.17

万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58,

464.25

万元，营业利润

-3,969.8

万元，净利润

-3,126.64

万元。

2.

控股子公司

--

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文柱

公司持股比例：

60%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金属复合材料及深加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非标设备的设

计、技术咨询和制造。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38,358.70

万元，总负债

24,616.49

万元， 净资产

13,742.21

万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44,224.35

万元， 营业利润

2,

609.83

万元，净利润

3,039.09

万元。

3.

控股子公司

--

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三路

56

号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学军

公司持股比例：

60%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钽及钽合金材料、铌及铌合金材料、贵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的板、带、

箔、丝、棒、管及其深加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6,

964.43

万元，总负债

9,336.90

万元，净资产

7,627.53

万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008.75

万元，

营业利润

1,720.42

万元，净利润

1,477.72

万元。

4.

控股子公司

--

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

注册资本：

4,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顾亮

公司持股比例：

60%

经营范围：稀有金属装备、稀有金属材料深加工产品和金属材料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4,

718.30

万元，总负债

9,117.87

万元，净资产

5,600.43

万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861.63

万元，

营业利润

1,049.18

万元，净利润

1,029.97

万元。

5.

控股子公司

--

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陕汽北路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延安

公司持股比例：

51.2%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纤维毡、多层网、过滤器、过滤材料、石油机械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12,888.98

万元，总负债

7,159.04

万元，净资产

5,729.93

万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203.23

万元，营业利润

1,291.38

万元，净利润

1,433.25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1．

同意公司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50,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

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15,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西安诺博

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15,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西安优耐特容器

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5,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同意为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

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5,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

2．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西安

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

限公司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对其担保有利于其生产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不

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3．

公司持有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00%

，持有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 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和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60%

，持有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1.2%

，本次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

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32,000

万元；累计为西安天

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9,000

万元； 累计为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

8,000

万元；累计为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00

万元；累计为西安菲尔

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000

万元， 累计为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

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56,000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7.43%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４３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发布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周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股票交易时间）。

（

２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 凡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法律顾问

（

４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一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发布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新兴铸管（新疆）资

源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书、委托授权人证券帐户；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４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３０－１９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书、委托授权人证券帐户；

（

２

）法人股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

四、参与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会议上，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网络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深市投资者投票代码：

３６０１５９

，投票简称：国际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元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不能撤单；对不符合

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

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

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服务密

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

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

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以下网址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会议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

五、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六、投票结果查询

投资者也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登录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查询。

七、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２

号招商

银行大厦

１１

楼

（

２

）联系人：李润起、顾君珍

（

３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５４５４２３２

、

５８１４２２１

（

４

）传真：

０９９１－２８６１５７９

（

５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００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３

、会议期限：半天。

六、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附：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审议《关于转让参股公司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股

权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

＂

赞成

＂

、

＂

反对

＂

、

＂

弃权

＂

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

对同一事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

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本表复印有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2

年

7

月

3

日 星期二


